河海大学部门文件
河海教务〔2015〕26号
────────────────────
关于申报2015年度河海大学水利学科专业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资助的大学生
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的通知
各学院：

为进一步提高我校大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教务处、团委和国家级水利学科专业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将开展2015年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资助的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申报工作，现将组织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内容
结合水利类专业教学实践内容，开展大学生创新项目。

申报的项目是本科生个人或团队,在导师指导下自主完成创新性研究项目设计、研究条件准备和项目实施、研究报告撰写、成果（学术）交流等工作。项目申报可以是教师科研课题中的子项目、开放实验室、实训或实习基地中的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与训练项目、发明、创作、设计等制作项目、社会调查项目等。

二、申报对象
(1) 申报者为我校2013级和2014级水利类专业全日制普通本科生，且品学兼优，能在导师的指导下，自主进行研究和实验方法的设计，自主组织实施研究和实验、撰写研究论文或总结报告等工作。

(2) 鼓励跨年级、跨专业合作研究，同等条件下优先资助团队合作项目和跨年级、跨专业、跨学科合作项目。

三、申报要求
(1)申报的项目选题要求思路新颖、目标明确，具有探索性、学术性、实用性、创新性和先进性等特点，与实践、生产、科研等实际相结合。

(2) 原则上项目以团队申报，团队最多为5人，每个申报项目须指定负责人1名。

(3) 创新训练项目要求项目负责人在毕业前必须完成项目。项目实施周期为1-2年。

四、资助经费
获得立项的项目，资助经费为0.5-1.0 万元/项。

五、申报程序
(1)  2015年6月日－6月12日，由学生自由组合项目团队，通过双向选择确定指导教师和项目团队负责人，认真填写《河海大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资助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申请书》（一式三份，见附件），送交给严恺馆103王老师，电子档发送至 wwjnj@163.com。
      (2)  2015年6月下旬，学校将组织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专家组对项目进行评审。所有立项项目均须参加答辩，答辩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老师  
电 话：83787644
 附件：河海大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资助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申报书    
 
 
                   教务处

                   团   委

                                      国家级水利学科专业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015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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